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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組織概況 

1.1  前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全球各國都在努力减少溫室氣體排放。爲了落實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

使命，本項目將遵循 ISO 14064-1:2018 標準的規定和世界企業可持續發展協會的指南，建立

系統化的溫室氣體檢查程序，以及相關文件管理系統和溫室氣體檢查管理程序，並根據檢查結

果制定减排計劃，希望透過 PDCA 的精神，能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1.2  公司簡介 

潤豐事業有限公司創立於 2006年，主要從事各種木質包裝材的專業設計、製造，產品項目包

含木棧板、各型機械木箱、機械底座、五金木箱、零件木箱、及各種貨櫃專用木角料等。在木

質包裝材的領域裡我們堅持與國際標準接軌以期研究先進國家的技術規範與要求，不斷地改善

品質及提高競爭力，領先同業通過多項認證，並於 2012年 8月再取得永續森林認證。展望未

來潤豐事業有限公司將繼續秉持企業永續經營的理念，於 2013 年度擴大廠房規模並投入自動

化生產作業。 

本公司秉承永續發展理念，致力於保護我們的環境。誠懇遵守各項環保法規，並努力符合客戶

的環保標準。不斷進行生產減廢，以達成防止污染的承諾。專注於綠色產品設計，以減少對環

境的衝擊。並持續接受環保教育訓練，使我們的環保意識能夠實際落實在工作中。 

我們相信，透過這些努力，能夠更好地保護我們的環境，並成為一家真正的永續發展企業。 

1.3 政策聲明 

近年來，許多報告都指出，地球的氣候和環境正受到溫室效應的影響。隨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增加，環境將持續惡化。作爲地球的一份子，潤豐事業有限公司有責任盡力達成營運與環境之

間的平衡。因此，我們將根據本次盤查的結果，作爲日後减量的參考依據，以符合大衆的期望

和法規要求，致力于創造一個環境、經濟和社會三者共存的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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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邊界 

2.1  公司組織 

為使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能有效運作，本公司設立組織架構，將透過該組織架構分配相關權責，

組織架構圖如圖 2.1-1 所示。 

  

 

圖 2.1-1 潤豐事業有限公司組織架構 

 

2.2  公司組織邊界 

本公司組織邊界設定採營運控制權法，盤查營運控制權下之溫室氣體排放，邊界範圍包括下列

廠址所控制之溫室氣體排放源： 

彰化縣鹿港鎮山崙里崙尾巷臨 221-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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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排除門檻 

排放源量化過程中，如直接或間接溫室氣體之單一排放設施或作業活動排放量與移除量之貢獻

低於 0.5 %，得以直接引用該排放源首年或最近一年的排放量，但應確保其所有排除量加總低

於實質性門檻(總排放量之 5%)。本公司 2024年共有 10型-乾粉滅火器共 18支，屬於 10型-

乾粉滅火器，故僅附註但無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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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報告邊界及排放量 

3.1   邊界定義及計算原則 

為有效管理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本公司依據 ISO 14064-1:2018 標準，設定報告邊界包括直接

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1)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2~類別 6)；而溫室氣體種類包括二氧

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氟氫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

(SF6)及三氟化氮(NF3)共七種溫室氣體。 

 

本報告書盤查內容為 2024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報告邊界範圍內產生之所有溫室

氣體。未來若有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一併進行修正並重新發行。 

  

3.2   計算原則說明 

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主要採用「排放係數法」，其中燃料的量化方式為： 

年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𝟏𝟎−𝟗 × 低位熱值 × 溫暖化潛勢 (以下簡稱 GWP)， 

其他非燃料項目的計算方式為： 

年活動數據×排放係數×GWP 

並將所有計算結果轉換為 CO2e(二氧化碳當量)，單位為公噸。 

以下分別針對相關參數及運算方式進行說明： 

1) 活動數據: 

活動數據之小數位數至多可填寫到小數點後第 10位，若登錄用的活動單位和放放係數

的活動單位不同，則會將登錄的活動單位換算成係數的活動單位後，再取至小數後 10

位，第 11位四捨五入。 

2) 排放係數: 

依據 IPCC 所提供之各燃料每單位提供各燃料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原小數位數最多取

至小數點後 10 位，計算時則配合環保署計算清冊，將所有係數單位換算為公噸，統一

以小數後 13位進行計算。 

3) 每單位體積或重量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每單位體積或重量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 IPCC 提供之排放係數 ×4.1868×10-9 × 低位熱

值，考量各業別特性不同，前述計算參數相乘後小數位數至多可填寫到小數點後第 10 

位，第 11 位四捨五入 

4) 單一排放源之各溫室氣體排放量: 

排放量(公噸/年) 原環保署取位設定為小數後 4位，為求後續較小的數值可以顯示，

因此統一以 10 位計算。 

5) 溫室氣體排放當量(公噸 CO2e/年): 

以排放量(小數後 10位) × GWP計算，計算出的當量結果以小數點後 4位，依第 5位四

捨五入取值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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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排放當量(公噸 CO2e/年): 

總排放當量結果以小數點後 3位，依第 4位四捨五入。 

7) 全球暖化潛勢(GWP)採用 IPCC AR6(2021)評估報告之各種溫室氣體 GWP100。 

 

除上述排放量計算方式外，另採用質量平衡方式計算部分項目，如冷媒、滅火器及化糞池，其

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 冷媒：盤點廠內所使用之製冷設備，採用冷媒填充量 × 設備逸散率 × 全球暖化潛勢之

方式計算，其中設備逸散率參考 IPCC2006 運行排放因子逸散，並取其範圍內之平均

值進行計算。 

 滅火器：依據報告年度購買支數，計算每瓶滅火器實際填充量。 

 化糞池：逸散排放使用 IPCC、GHG Protocol 公佈 BOD 排放因數(0.6 公噸 CH4/公噸 

BOD )換算係數，CH4 排放係數= BOD 排放因數(0.6 公噸 CH4/公噸 BOD )*平均污水 

BOD 濃度(200 mg/L )*每人每天廢水量(125 L/天)*化糞池處理效率( 85% ) ÷每日工

作時數(8 小時) 

3.3   排放係數選用、管理與變更說明 

3.3.1 排放係數選用原則 

本公司排放係數選用原則依序為： 

1) 自廠發展係數、質量平衡計算所得係數 

2) 供應商提供係數 

3) 同設備/經驗相似廠商提供 

4) 區域政府單位公告係數 

5) 國家相關研究發展係數 

6) 國際相關研究發展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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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排放係數管理 

本公司引用之排放係數如下：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 版本)。 

2) 能源局公告之年度電力排碳係數。 

3) 生命週期排放係數則引用資料庫(如：環境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4) 詳細係數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表 

係數來源 係數類別 係數名稱 排放係數 係數單位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固定-柴油 (固定)(CO2) 2.6060317920 公斤(CO2)/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固定-柴油 (固定)(CH4) 0.0001055074 公斤(CH4)/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固定-柴油 (固定)(N2O) 0.0000211015 公斤(N2O)/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固定-液化石油氣 (固

定)(CO2) 
1.7528812758 公斤(CO2)/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固定-液化石油氣 (固

定)(CH4) 
0.0000277794 公斤(CH4)/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固定-液化石油氣 (固

定)(N2O) 
0.0000027779 公斤(N2O)/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移動-95 無鉛汽油 (移

動)(CO2) 
2.2631328720 公斤(CO2)/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移動-95 無鉛汽油 (移

動)(CH4) 
0.0008164260 公斤(CH4)/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移動-95 無鉛汽油 (移

動)(N2O) 
0.0002612563 公斤(N2O)/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移動-柴油 (移動)(CO2) 2.6060317920 公斤(CO2)/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移動-柴油 (移動)(CH4) 0.0001371596 公斤(CH4)/公升 

環境部 6.0.4 燃料油 移動-柴油 (移動)(N2O) 0.0001371596 公斤(N2O)/公升 

環境部 6.0.4  CO2(CO2) 1.0000000000 公噸(CO2)/公噸 

環境部 6.0.4  
化糞池 CH4排放係數

(CH4) 
0.0000015938 

公噸(CH4)/每人‧每小

時 



 10  

係數來源 係數類別 係數名稱 排放係數 係數單位 

環境部 6.0.4 氫氟氯碳化物 R-22(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氫氟碳化物 
HFC-134a/R-

134a(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氫氟碳化物 
HFC-32/R-32 二氟甲烷

(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混合冷媒 R-410A(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環境部 6.0.4 混合冷媒 R-600A(HFCs) 1.0000000000 公噸(HFCs)/公噸 

經濟部能源署  電力(2024)(CO2) 0.4940000000 公斤(CO2e)/度 

 

 3.3.3   排放係數變更說明 

排放量計算所使用之係數若因資料來源如 IPCC 公告排放係數、能源局公告熱值或 IPCC 全球

暖化潛勢等數值變更，除重新建檔及計算外，將說明變更資料與原資料之差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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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1) 

本節針對直接來自於本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進行排放計算，排放源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1) 

排放 

型式 
設施 排放源 

排放氣體 

種類 
數據來源 

固定 
其他發電引擎、緊急發電

機、熱處理設備 

柴油 (固定)、液化石

油氣 (固定) 

CH4、CO2、

N2O 
發票及相關簽收單據 

移動 運輸作業車輛 
95 無鉛汽油 (移動)、

柴油 (移動) 

CH4、CO2、

N2O 
發票及相關簽收單據 

逸散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氣機、化

糞池、運輸作業車輛、飲水

機、空壓機、滅火器、冰箱 

CO2、HFC-134a/R-

134a、HFC-32/R-32 二

氟甲烷、R-22、R-

410A、R-600A、化糞

池 CH4排放係數 

CH4、CO2、

HFCs 
發票及相關簽收單據/銘牌 

 

依據 2024 年度本公司直接排放量(類別 1)之盤查清冊結果，直接排放量為  101.0544 公噸 

CO2e，本公司 未包含生質排放源，故生質排放量為 0.0000 公噸 CO2e； 

其中各類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如表 3.4-2 所示。 

表 3.4-2 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1) 

溫室氣體 

種類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其他 

類別 1  

總計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94.2523 2.6094 1.2345 2.95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1.0544 

  



 12  

3.5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 

本節針對本公司輸入能源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計算，排放源如表 3.5-1 所示。 

表 3.5-1 溫室氣體排放源(類別 2) 

排放形式 排放源 排放氣體種類 數據來源 

外購電力 電力(2024) CO2 電費單 

 

依據 2024年度本公司之間接排放量(類別 2)之盤查清冊結果，排放量為 112.2588 噸 CO2e。

其中各類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如表 3.5-2 所示。 

 

表 3.5-2 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類別 2) 

溫室氣體 

種類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其他 

類別 2  

總計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112.258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12.2588 

 

3.6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3~類別 6) 

本節針對本公司類別 3~類別 6 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計算。依據 2024 年度本公

司之間接排放量(類別 3~類別 6)之盤查清冊結果，排放量為-公噸 CO2e。其中各類溫室氣體

之排放量如表 3.6-1 所示。 

 

表 3.6-1 類別 3~類別 6 溫室氣體排放量 

類別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年 

類別 3 - 

類別 4 - 

類別 5 - 

類別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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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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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本公司 202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13.3132 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類別 1 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為 101.0544 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量比例 47.37%，其主要為其他發電引擎、緊急發電

機、熱處理設備；類別 2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112.2588 噸二氧化碳當量，占總量比例

52.63%，主要為外購電力部份；其他類別細項經本次盤查之顯著性評估方法學鑑別為非重大之

排放源，故未納入本次盤查。 

 

本公司類別 1~類別 6 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如表 3.7-1，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結果呈現於表 

3.7-2。 

 

表 3.7-1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EMISSIONS Notes 總排放量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和移除 101.0544 

1.1 固定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10.3208 

1.2 工業製程之直接排放和移除  - 

1.3 移動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  85.2759 

1.4 
人為系統中溫室氣體釋放造成之直接逸

散排放 
 5.4577 

1.5 
土地利用變更和林業 (LULUCF) 的直接

排放和移除 
 - 

來自生物質的直接排放量(噸 CO₂e) 0.0000 

類別 2: 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12.2588 

2.1 輸入電力的間接排放 輸入電力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112.2588 

2.2 
輸入能源的間接排放(蒸汽、熱能、冷卻

及壓縮空氣) 

輸入能源(蒸氣、熱能、冷能、高壓空氣

等)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 

類別 3: 由運輸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3.1 上游的運輸與配送 
盤查年度採買的原料、耗材等運輸過程中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含廢棄物清運 
- 

3.2 下游的運輸與配送 盤查年度產品運送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 

3.3 員工通勤 員工通勤包含汽車與機車或大眾交通運輸 - 



 15  

EMISSIONS Notes 總排放量 

工具等交通方式 

3.4 客戶與訪客運輸 
客戶與訪客運輸包含汽車與機車或大眾交

通運輸工具等交通方式 
- 

3.5 商務旅行 
員工差旅包含陸、海、空運等交通方式，

如國內出差搭乘高鐵等 
- 

類別 4: 由組織使用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4.1 購買商品 

與廠內生產相關所採買的原料、耗材等 - 

外購能源(用電、用油)生命週期排放中，

未包含於類別 1、2 中之排放 
- 

4.2 資本貨物 盤查年度採購的機台設備 - 

4.3 廢棄物處置 廠內衍生廢棄物處理過程之碳排放量 - 

4.4 上游租賃 
盤查年度承租其他業者的資產所產生之類

別 1 及 2 溫室氣體排放量 
- 

4.5 未於上述服務使用 
顧問諮詢、清潔、維護、郵件投遞、銀行

等服務使用所造成之排放 
- 

類別 5: 由使用組織的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 

5.1 產品使用 

下游廠商於加工過程所造成之排放 - 

產品銷售及使用過程所造成之排放 - 

5.2 產品最終處理 
產品使用完畢後，最終被廢棄處理過程所

造成之排放 
- 

5.3 下游租賃 
公司持有之項目租賃給外部單位使用產生

的碳排放量 
- 

5.4 投資排放 
針對私人或公共金融機構投資產生之碳排

放量 
- 

類別 6: 其他未涵蓋上列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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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2 2024 年本公司各類別及各種類溫室氣體排放量 

溫室氣體 

種類 

排放量 

(公噸 CO2e/

年)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其他 
總排 

放量 

百分比 

(%) 

類別 1 94.2523 2.6094 1.2345 2.95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1.0544 47.37% 

類別 2 112.258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12.2588 52.63% 

類別 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類別 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類別 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類別 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合計 206.5111 2.6094 1.2345 2.95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13.313 100.00% 

百分比 

(%) 
96.81% 1.22% 0.58% 1.39% 0.00% 0.00% 0.00% 0.00% 100.00% - 

3.8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由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中，可知電力使用為本公司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占總量比例 52.63%，

主要為外購電力部份，推動節能措施應為最有效之減量方案。未來將針對廠區及辦公室用電進

行減量規劃，以及評估導入太陽能裝置設備的再生能源方式，電力供自行使用達到溫室氣體減

量之目的。另外，由於產業特性因素，類別一中之移動式燃燒源之直接排放，極度依賴化石燃

料卡車的載運，所使占比 39.98%，為占比第二，藉由提高交通能源效率和優化路線以減少不

必要的行程營運改進等。 

 

 

 

 

3.9 特殊計算假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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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據品質管理 

4.1 數據品質分析 

4.1.1   排放來源數據品質 

 在整個盤查過程中為求數據品質準確度，各權責單位提供的數據必須明確說明數據來

源，例如相關請購單據、流量計(器)紀錄、領用紀錄及電腦資料庫(報表)紀錄等，凡

能證明及佐證數據可信度的資料都應調查，並將資料保留於權責單位，以利後續查核

及追蹤確認。 

 各權責單位提供的數據，依表 4.1-1 進行數據誤差等級評分，排放來源數據誤差等級

計算公式為 𝐴1 × 𝐴2 × 𝐴3，計算結果依表 4.1-2 進行等級評分。 

  

表 4.1-1 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表 

 

等級評分數據項目 1 分 2 分 3 分 

活動數據種類等級 A1 
活動數據為自動連續量

測 

活動數據為間歇量測或

財務會計數據 

活動數據為推估值 

活動數據可信等級 A2 
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

組數據茲佐證者 

有進行內部校正或經過

會計簽證等證明者 

未進行儀器校正或未進

行紀錄彙整者 

係數種類等級 A3 

採用量測/質能平衡所得

係數或同制程/設備經驗

係數 

採用製造廠提供係數或

區域排放係數 

採用國家排放係數或國

際排放係數 

  

 

表 4.1-2 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標準 

  

等級 評分範圍 

第一級 X<10 分 

第二級 10 分≦X<19 分 

第三級 19≦X≦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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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排放來源數據品質計算結果 

本次盤查數據誤差等級評分彙整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本公司溫室氣體各排放來源數據品質等級評分彙整表 

數據評分結果 數據等級 

7.21 第一級 

 

 

4.2     不確定性評估 

4.2.1   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方法 

本公司依據 ISO 14064-1:2018 標準要求，進行活動數據、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評估。不確定

性量化主要利用「一階誤差傳遞法」，將單一排放源各溫室氣體之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的不確

定性進行量化，再以排放總量加權比例來進行評估。 

  

4.2.2   不確定性來源 

電力活動數據引用標準檢驗局「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46,第 6 版)」中 6.1.1.2 規

範，由電表(瓦時計)外觀判定其準確度等級為「0.5 級」，且功率因數為 1.0，查表得知其檢

定公差為 0.5%，乘上擴充係數 2 後，取±1%做為本數據之不確定性。 

 

電力排放係數參考 Revised 199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Reporting Instructions 建議，取製造業、能源產業之 7%進行排放係數不確

定性評估。 

 

汽、柴油活動數據引用標準檢驗局「油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117,第 3 版)」中 3.12 

規範，油量計之檢定公差為 0.5%，乘上擴充係數 2 後，取±1.0% 做為本數據之不確定性。 

汽、柴油排放係數部分則引用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中「IPCC 2006 

年 CO2 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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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溫室氣體排放不確定分析結果 

本公司類別 1、2 排放源採用上述方法進行定量評估，2024 年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結

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溫室氣體不確定性量化評估結果 

信賴區間 95%信賴區間下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量化結果 3.91% 3.84% 

 

類別 3~類別 6採用定性方式呈現其不確定性；以單一排放源數據品質與所屬類別排放總量進

行加權平均，並加總計算結果求得其不確定性分數，依表 4.2-2 之評分標準進行等級判定，

結果如表 4.2-3 所示。 

本公司將依據此評分結果，強化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並盡力提升不確定性等級。 

 

表 4.2-2 不確定性評估評分標準 

等級 評分範圍 

等級 A 定性不確定性分數<10 分 

等級 B 10 分≦定性不確定性分數<19 分 

等級 C 19 分≦定性不確定性分數<27 分 

等級 D 27 分≦定性不確定性分數 

表 4.2-2 不確定性評估評分標準 

資料特性 

 

係數來源 

基於情境假設而來 

(推估值) 

透過財務報表、發票統計 

(統計值) 

可獲得特定場址數據 

(量測值) 

全球級係數 1 分 2 分 3 分 

國家級係數 2 分 4 分 6 分 

質量平衡/廠商實際

計算之係數 
3 分 6 分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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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若 X<3 分(藍色區塊)，不確定性高，整體定性評估結果為 C； 

若 3 分≦X<5 分(橘色區塊)，不確定性中，整體定性評估結果為 B； 

若 6 分≦X(綠色區塊)，不確定性低，整體定性評估結果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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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準年  

5.1  基準年選定 

潤豐事業有限公司基準年選定方式為固定式基準年，採用本公司首次依 ISO 14064-1:2018標

準進行類別 1~類別 6 盤查及第三方驗證之年度；本公司盤查基準年設定為 2024 年，該年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溫室氣

體 

排放量 
(公噸 CO2e/

年)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其他 
總排 

放量 
百分比 

類別 1 94.2523 2.6094 1.2345 2.95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1.0544 47.37% 

類別 2 112.258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12.2588 52.63% 

類別 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類別 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類別 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類別 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 

合計 206.5111 2.6094 1.2345 2.95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13.313 100.00% 

百分比 96.81% 1.22% 0.58% 1.39% 0.00% 0.00% 0.00% 0.00% 100.00% - 

5.2  基準年之重新計算 

未來年度盤查在發生下列原因，且誤差比例達總排放量之 3%時，必須重新設定基準年並計算

其基準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1) 報告邊界或組織邊界的結構變化(例如合併、收購 或分割)。 

2) 計算方法或排放係數的變化。 

3) 發現單一或累積的錯誤，且錯誤具實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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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查證 

6.1  查證目的 

為提升盤查結果之可信度，確保本公司所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乃可靠、確實與公平，本公司

將藉由內部查證及第三方查證方式，強化本次盤查作業之完整性及準確性，希冀增加預期使用

者對溫室氣體盤查結果之信心程度。 

  

6.2  內部查證 

為提升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報告品質，本公司已於 2025/4/13 辦理內部查證作業。 

內部查證作業確認項目如下： 

 

 作業原則：ISO 14064-1:2018。 

 查證範圍：本公司組織邊界範圍內所有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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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報告書之責任、目的與格式 

7.1  報告書之責任 

本報告書之製作出於自願性，非為符合或達到特定法律責任所製作。 

  

7.2  報告書之目的 

1) 內部管理本公司溫室氣體績效，及早因應國家及國際趨勢。 

2) 清楚說明本公司溫室氣體資訊，提高本公司社會形象。 

3) 提供特定利害關係人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如：政府機關)。 

  

7.3  報告書之格式 

本報告書格式係依據 ISO 14064-1:2018 之規範進行製作。 

  

7.4  報告書之取得與傳播方式 

若需本報告書或想近一步瞭解報告書內容者，請向下列單位洽詢。 

 洽詢單位：潤豐事業有限公司 

 洽詢人員：賴文芳 

 電話：04-7715112 

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山崙里崙尾巷臨 221-86 號 

  

7.5 報告書之發行與管理 

 本報告書發行與管理依潤豐事業有限公司相關程序辦理，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於每年

完成盤查作業後發行，並於第三方外部查證後視需求改版發行。 

 報告書發行後生效，其有效期限至報告書修改或廢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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